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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檢察官指揮調查官偵破富○公司員工涉嫌侵害營業秘密案 

本署接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提報富○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(下稱富○公司)之林姓員工等人涉嫌為大陸地區廠商華○公司侵害該公司

營業秘密之情資後，隨即指派企業犯罪專組檢察官鄭皓文指揮偵辦，並於

民國 109 年 11 月 4日指揮桃園市調查處調查官搜索 8處地點，並傳喚 6

人到案說明。 

訊畢，檢察官認為被告林姓員工等 5人涉嫌違反營業秘密法罪嫌重

大，分別諭知交保新臺幣 10萬至 5萬元不等。全案繼續深入追查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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